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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8月、2020年11月、

2021年10月、2021年12月分别披露了公司与石军、肖贵阳、田溯宁、北京云聚天

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聚投资”）、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达道投资”）及广州德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德迅投资”）的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祥云”）股

权转让纠纷案件情况，2021年10月公司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

事判决书（2021）京02民初36号、民事裁定书（2021）京02民初36号及民事判决

书（2021）京02民初48号；2021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州德

昇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昇云公司”)起诉温洪标、林栋、肖贵阳、

林卫辉、广州市德永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永公司”）及广州市德煌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煌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情况。上述内容均

可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关于向石军、肖贵阳等提起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8）、《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及《关于公司诉讼进

展暨收到部分业绩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近日，上述诉讼事项有了新的进展情况，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天地祥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诉讼进展情况 

（一）公司收到民事上诉状及提起上诉的情况 

1、公司收到民事上诉状的主要内容 

2021年12月10日，公司律师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转来的民事上诉



状，石军、云聚投资及达道投资因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作出的（2021）京02民初36号民事判决及（2021）京02

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具体情况如下： 

（1）（2021）京02民初36号民事判决上诉案 

①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一（一审原告一）：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诉人二（一审原告二）：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诉人三（一审原告三）：石军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②上诉请求： 

Ⅰ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京 02 民初 36 号《民事

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因被上诉人逾期解除上诉

人三名下 2017 年度、 2018 年度股票锁定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人民币

36,884,375.98 元； 

Ⅱ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2021）京02民初48号民事判决上诉案 

①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军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②上诉请求 

Ⅰ请求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初48号民事判决，判决

驳回被上诉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Ⅱ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2、公司提交上诉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石军、肖贵阳、云聚投资、达道投资、德迅投资等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公司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作出的（2021）京

02 民初 48 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具体情况如下：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原告）：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石军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肖贵阳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德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

人一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即：  

①判决石军、肖贵阳、云聚投资、达道投资、德迅投资连带向科华数据支付

业绩补偿款 39,470,467.82 元； 

②判决石军、肖贵阳、云聚投资、达道投资、德迅投资连带向科华数据支付

自 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期间的违约金 1,074,255.39 元（包括以

50,235,140.87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期间计 83 天，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5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65%的 2 倍

计算的违约金 1,062,370.01 元；和以 46,646,916.52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期间计 1 天，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5 年

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65%的 2 倍计算的违约金 11,885.38 元）； 

③判决石军、肖贵阳、云聚投资、达道投资、德迅投资连带向科华数据支付

自 2020 年 8 月 21 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以 39,470,467.82 元为基数，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2倍的标准

计算）。 

（以上金额计算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总计为 42,063,308.91 元） 

（二）公司收到石军等业绩补偿款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10日收到了石军、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北京

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的业绩补偿款45,632,653.91元人民币。 

二、关于德昇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闽

02 民初 207 号，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一：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二：广州德昇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2、被告一：温洪标 

被告二：林栋 

被告三：肖贵阳 

被告四：林卫辉 

被告五：广州市德永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六：广州市德煌投资有限公司 

（二）诉讼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三）诉讼事由：2018年9月底，原告一就受让德昇云公司55%股权事宜与包

括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在内的相关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其中第4条（“期间损益”）对过渡标的股权的净资产损失的承担进行了约定，第8

条（“其他事项承诺”）对股权转让完成前的德昇云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问题进行

约定。同时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五、被告六就案涉项目质量及资质手续相关事

项签订了《协议书》，其中约定：被告一、被告五、被告六应在前述55%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办理完成案件所涉项目所有资质及手续，负责

备案主体的变更并保证项目质量，如有违反，原告有权按办理相应事项所需费用

及因此造成的责任及损失费用要求被告一、被告五、被告六承担责任。德昇云公

司55%股权转让于2018年11月21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一、被告二、被

告三、被告四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应补足原告一过渡期间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净资产

损失，并应承担《股权转让协议》所附债务清单以外的德昇云公司其他对外债务。 

然而此后，虽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至今仍未兑现《股权转让协议》及《协

议书》项下承诺，过渡期间的净资产损失至今未补足给原告一，也没有承担《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德昇云公司对外债务，且案涉项目所需相关资质及手续未能

变更齐全或整改完毕，影响德昇云公司案涉项目业务正常开展，造成公司经济损

失，按《协议书》约定，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另被告三于 2020 年 5



月另行投资设立公司，沿用案涉项目名称并租用相邻场地从事与德昇云公司直接

竞争的业务。 

经原告多次催告，六被告仍未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赔偿原告损失。为维护自

己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具状起诉。 

(四)诉讼请求 

鉴于案件实际情况，诉讼期间发生了多次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

求如下： 

1、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向原告一补足原告一所受让的原告二

55%股权对应的过渡期间净资产损失人民币1,166,827.56元； 

2、确认被告一、被告五、被告六有义务为案涉项目办理相关资质和手续，

并将相关资质手续的备案主体办理至原告二名下； 

3、确认被告一、被告五、被告六有义务安排原告与案涉项目相关部门签订

项目相关协议。 

（五）法院判决情况 

     法院认为，讼争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首先，公司提交的

《广州德昇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30日期间损益

专项审计报告》可以反映德昇云公司过渡期资产亏损具体数额。各被告虽有异议，

但未提出充分反驳证据，也未向法院申请审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公

司依约有权请求温洪标、林栋、肖贵阳、林卫辉补足资产亏损额 1,166,827.56

元（2121504.65*55%）。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公司在股权交割完成后 15 日

即委托审计，但是温洪标等以此为由排除公司请求补足亏损的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及合同依据，不予采信。其次，根据合同约定，温洪标、德煌公司、德永公司明

确承诺将项目所需手续及资质转办或重新办理至德昇云公司名下，使德昇云公司

的项目具备完整的手续及资质。在未有证据证明讼争合同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情

况下，讼争合同及其条款本身自各方当事人签署之日起生效，相应合同条款对各

方当事人始产生约束力，温洪标、德煌公司、德永公司有义务完成前述合同约定

事项。但是，公司请求确认温洪标、德煌公司、德永公司合同义务的诉求并不构



成确认之诉的内容，故不予支持。此外，公司、德昇云公司请求温洪标等负担支

出的律师费缺乏合同依据，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公司、德昇云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其余

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

定，判决如下： 

    1、被告温洪标、林栋、肖贵阳、林卫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科

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1,166,827.56元； 

2、驳回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9,001 元，由原告一负担 1,841 元，由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

被告四负担 7,1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及相关说明 

除上述案件相关诉讼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经收到石军、云聚投资、达道投资支付的业绩

补偿款45,632,653.91元人民币，但公司及石军、云聚投资、达道投资均就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二）关于德昇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结果，本案

当事人是否上诉存在不确定性，故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

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诉讼事项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民事上诉状； 

（二）石军、云聚投资、达道投资业绩补偿款的收款回单； 

（三）民事判决书（2021）闽02民初207号。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14日 

 


	2021年12月14日

